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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之“中”与中国外交的尚“中”特色

潘 忠 岐

（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，上海２００４３３）

摘要：“中”作为中华经典概念既指方位，也指可取的行为方式，具有平衡、和谐、合度等涵义。在西方国际关系

理论中，“平衡”“稳定”和“理性选择”分别与“中”的三重内涵较为接近，但严格来说其间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。

中国人把“中”看作天下之大本和可常行之至德，并因此形成独特的尚“中”文化。从“中”的视角来看，国际 政

治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是“中道”，国际体系稳定的基本形态是“中和”，国际行为体相互间交往的基本原则是

“中庸”。由于中国外交强调守“中道”、致“中和”、行“中庸”，因此处处体现“中”的精神，具有鲜明的尚“中”特

色。“中”是观察、思考和研究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的独特视角，既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弥补既有西方国际 关

系理论的不足，甚至克服其缺陷，还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上发展新型国际关系，使之更为健全和成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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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 为 国 名 的“中 国”以“中”字 为 核 心 概 念，
“中”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显然具有

异乎寻常的深刻寓意。但究竟什么是“中”，为什

么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“中国”，似乎并不是

不言 自 明 的，甚 至 很 多 中 国 人 对 此 也 不 甚 了 了。
追根溯源，我们会发现，“中国”在很大程度上是先

秦时期中国人用来与其他族群进行区隔的概念，
具有地理方位和族群边界的涵义。例如，《春秋公

羊传·僖公四年》说：“桓公救中国，而攘夷狄”①。
《春秋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》说：“离于夷狄，而未

能合于中国，晋师伐之，中国不救，狄人不有，是以

亡也。”② 显 然，这 里 的“中 国”跟“夷 狄”相 对，因

此，我们会说“中国”之“中”首先是个地理概念、方
位概念，用“中国”来为自己的国家命名或许就是

旨在指明 本 国 所 处 之 地 或 本 国 与 邻 国 的 地 理 关

系。
在同西方世界交往的过程中，“中国”有时会

在字面意义上被翻译为“中央之国”（Ｔｈｅ　Ｍｉｄｄｌｅ
Ｋｉｎｇｄｏｍ），尽 管 标 准 的 国 名 翻 译 是 Ｃｈｉｎａ。因

此，很多人 会 从“中 央 之 国”的 角 度 认 识“中 国”，
“中国”之“中”，于是就变成了“中央”之“中”。进

而，“中”除了指代地理方位，还有了自我中心主义

的涵义，意味着中国处于世界或天下的中心，具有

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一直至少

是东亚世界的中心，那么如今重新崛起的中国自

然会想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。因此，通过这样的

类比推理，西方政界和学界认为他们有理由担心

中国会在崛起后致力于重建以“中国”为中心的具

有等级特征的世界秩序。
然而，“中”字除了用来指代“中国”，还用来指

代“中道”“中和”“中庸”等。在汉语中，以“中”字

为核心概念的术语数不胜数。而在大多数以“中”
字为核心概念的术语中，“中”都不具有地理涵义，
也不具有等级涵义。因此，仅从地理和等级角度

来诠释“中国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“中”字的误

读。这种误读不仅普遍存在于外国人当中，在中

国人内部也广泛存在③。尽管中国人有着数千年

的尚“中”文化，以“中”字为自己的国家命名，但其

中所蕴含的“立中”“执中”“用中”“致中”的理念和

精神却鲜被正确理解。本文接下来所要做的，就

是要厘清“中”字的涵义，探讨“中”与中国人思维

方式和行为风格的内在关联，并将其与西方国际

关系理论中的“平衡”“稳定”“理性选择”等概念进

行比较，分析“中”对于解释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

的独特价值。

一、何为“中”？从方位
指向到行为取向

就字本身而言，“中”不算繁复难懂，但“中”字
的涵义很多、使用极广，因此想要言简意赅地把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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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字的意思说清楚却并不容易，甚至在何为“中”
的本义这 个 问 题 上 都 存 在 分 歧。在《康 熙 字 典》
中，“中”的 释 义 包 括 中 央、正、心、内、半、成、满、
穿、盛算 器、姓、其 中、要、应、合 等④。在 俚 语 中，
“中”指 可 为，“不 中”指 不 可 为。许 慎 在《说 文 解

字》中把“中”的本义解释为：“内也。从口。｜，上

下通。”⑤ 这 种 解 释 遭 到 一 些 人 诟 病，有 学 者 认 为

它至少不够准确⑥。
“中”的本义或原义在很大程度上跟这个字的

构造有关。按照雷庆翼的解释，在甲骨文和金文

中，“中”都“很明显是一个指事字，与上下、左右为

同一类字”。他根据中国古人结绳记事的习惯认

为，“中”就是指一根绳索的中部。在甲骨文和金

文中，“中”字一个相似的写法是一条不规则的竖

线穿过一个不规则的“０”，其中竖线代表“绳”，“０”
则标示“中部”。由于“中”字在古代常常与上下、
左右连用，变成“上中下”或“左中右”，因此，他认

为：“‘中＇字 的 本 义 应 是 事 物 的 中 点 或 中 部，推 而

广之则为中央、中间”。鉴于古人造字总是首先用

来指代具体事务而不是抽象事务，他还对唐兰的

“建旗立中”说提出质疑⑦⑧。
“中”字除了指示方位，与上下、左右、前 后 相

对，具有“居间”的涵义，还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引申

为某种应然取向，如平衡、和谐、合度等。也 就 是

说，“中”不仅有方位上居中、居要位的内涵，还有

行为处事恰到好处之意蕴⑨。
从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，作 为 中

华经典概念之一，“中”首先意味着平衡。按照雷

庆翼对“中”字结构的解读，“中”本身就意味着上

下平衡。在与左右或前后相对时，“中”则意味着

左右平衡、前后平衡。“由于‘中＇的重要特点是平

衡，于是 有 了‘正＇的 意 思，正 则 不 偏 不 倚，故 常 常

‘正中＇连言”⑩。除 了“正 中”连 言，还 有“中 正”连

言。孔子曾 说，君 子“中 立 而 不 倚，强 哉 矫！”瑏瑡 按

照孔颖达的注疏，“中立”即“中正独立”。他的解

释是：“中 正 独 立 而 不 偏 倚，志 意 强 哉，形 貌 矫

然”瑏瑢。《管子》更 是 认 为：“中 正 者，治 之 本 也”瑏瑣。
由于中国人认为“中则正”，因此只有坚持“中道”，
即中正之道，才能实现天下之治瑏瑤，而坚持中道的

根本，在 于 不 走 极 端，维 持 平 衡。《礼 记·中 庸》
说：“隐恶 而 扬 善，执 其 两 端，用 其 中 于 民”瑏瑥。郑

玄的解释是：“‘两端＇，过与不及也。‘用其中于民

＇，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”瑏瑦。
《礼记·中庸》中唯一一处对“中”的界定是：

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”瑏瑧。“喜怒哀乐”都是人

的情感，“未发”就是没有爆发，不是变成要么喜要

么怒，或者要么哀要么乐，而是在“喜怒”之间、“哀
乐”之间维持一种调和、平衡的状态。《礼记·中

庸》对“中”的界定与中医的思想体系之间似乎有

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。中医认为，人生病的主要

根源就在于人体内各种力量的动态关系失去了平

衡，因此，医治的主要思路就是让人体内失去的平

衡重新恢复。《礼记·中庸》讲的是“喜怒哀乐”的
平衡，中医讲的是人体内“阴阳表里寒热虚实”的

平衡。因此，用“中”字 给“中 医”命 名，一 如“中

国”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
其次，“中”意味着和谐。《礼记·中庸》在解

释完什么是“中”之 后，马 上 就 解 释 什 么 是“和”：
“喜怒哀 乐 之 未 发 谓 之 中；发 而 皆 中 节 谓 之 和”。
所谓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，是说“喜怒哀乐”虽已

发，但没有走向极端，而是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。
这种状态之为“和”，是因为“喜怒”之间或“哀乐”
之间的平衡虽然发生了变动，但还没有被打破，并
且随之实现了新的平衡，也就是变动之后重新回

到“中”的状态。
《礼记·中庸》将“中”与“和”关联在一起，并

且都用人的情感进行解释，说明“和”在很大程度

上是“中”的一种结果。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古今

很多学者都把“中”界定为“和”，甚至等同于“和”。
朱熹说：“中庸之中，实兼中和之义”瑏瑨。王夫之在

《说文广义》中对“中”的解释是：“其字从口，而上

下贯通，调和而无偏胜，适与相宜，故周子曰：‘中

也者，和也＇。酌之以中，所以和顺义理，而苟得其

中，自无乖戾也。中为体，和为用，用者即用其体，
故中、和一 也”瑏瑩。廖 名 春 在 仔 细 研 究 清 华 简《保

训》篇之后，认为“中”的义涵当为“和”。他说：“治
理国家最好的方法‘中＇，内涵就是和，就是和谐之

道。”瑐瑠

但把“中”等同于“和”，显然忽视了二者的差

异，或许更准确地说，“中”是“和”的前提，有“中”
才能有“和”，没 有“中”就 不 能 有“和”。“和”是

“中”的 理 想 境 界，是 走 向 更 高 层 次 的“中”或 新

“中”的必经阶段，有“和”才能有新“中”，没有“和”
就不能产生新“中”。因此，“中”与“和”实不可分，
二者都以承认和接受事物的多样性为前提，“中”
之为“中”以及“和”之为“和”，都是因为任何事物

内部尽管充满了差异、矛盾甚至对立的方面，但都

能按照一 定 秩 序 维 持 某 种 平 衡。正 因 为“和”是

“中”的题中应有之义，因此中国人在尚“中”的同

时，提倡“和而不同”。《国语》中史伯说：“夫和实

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

归之，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”瑐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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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“中”意味着合度。雷庆翼从“中”字构

造的角度认为，用来指示“中”的标识，不是在竖线

上加一个小点，而是加一个圆圈，这说明“它表示

具有 一 定 的‘范 围＇，具 有‘量＇和‘度＇的 内 容”瑐瑢。
“中”往往既不是绝对的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

存在一个变动的区间，只要不超出这个区间，尽管

有波动但没有打破平衡，事物就仍然处于“中”的

状态，确切 的“中”叫“中 点”，模 糊 的“中”叫“中

间”。《礼记·中庸》讲喜怒哀乐“发而皆中节”，其
中的“节”就是度，只要合度，就达到了“和”，反之，

失度就会失和。朱熹认为：“中者，不偏不倚，无过

不及之名。”瑐瑣 不 偏 不 倚、无 过 不 及，就 是 适 当，就

是合度，因此有“适中”一词。

度的存在决定“中”会因事、因地、因时的不同

而变化，因此，“中”所要求的合度既在于“恰如其

分”，也在 于“适 当 其 时”。正 是 看 到“中”的 动 态

性，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“时中”概念，认为“君子

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”瑐瑤。朱熹的注疏是：“君子

之所以为中庸者，以其有君子之德，而又能随时以

处中也”。他还说：“中无定体，随时而在，是乃平

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我，故能戒谨不睹、恐惧不

闻，而 无 时 不 中”瑐瑥。除 了 君 子 要 时 时 用 中，“时

中”或许还意味着君子要“据时而中”，因时制宜，

即根据时间、时机不同而采取合度的做法，不能教

条。孟子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什么是“时中”：“嫂溺

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，援之

以手者，权 也”瑐瑦。因 此，孟 子 提 出“执 中 用 权”的

思想。他说：“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

为其贼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”瑐瑧。

尽管作为合度的“中”存在变通的空间，但要

真正做到“中”却绝非易事。《礼记·中庸》引用孔

子的话说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；知者过之，愚

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；贤者 过 之，不

肖者不及也”瑐瑨。尽管孔子盛赞中庸之道，但他认

为很多人要么太过，要么不及，因此很少真正能做

到中庸。王 夫 之 在 诠 释“中”的 时 候 说：“不 偏 而

和，则与事物恰合，故又为当也，‘发而皆中节＇，当

其节也。俗有‘中 用＇之 语，意 正 如 此”瑐瑩。但 这 并

不意味着只要做事避开过与不及两个极端，便始

得中道瑑瑠。诚如王夫之所强调的，“‘中庸＇二字，必

不可与过、不及相参立而言”“尤不得谓两者之外

别有中庸，两者之间不前不后之为中庸也”瑑瑡。之

所以“执中”，“乃自己用中后见得恰好如此，非天

下事理本有此三条路，一过、一中、一不及，却撇下

两头，拿住中间做之谓”瑑瑢。

二、为何“中”？从天下之大本

到可常行之至德

中国人自古就喜欢“中”，以“中”为治世之道、
修身之道，并因此形成独特的尚“中”文化。《逸周

书·卷三·武顺解》有言：“天道尚左，日月西移；
地道尚右，水道东流；人道尚中，耳目役心”瑑瑣。这

句话通过取类比象说明，人道尚“中”，就像天道尚

“左”、地道尚“右”一样自然而然，而人道之所以尚

“中”，是因为“耳目为心所役”。但除了这种生理

的或 自 然 的 原 因，更 主 要 的 还 在 于，中 国 人 认 为

“中”既是天下之大本，也是可常行之至德。恰恰

是这种对“中”的独特推崇，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

和行为风格深深地打上了尚“中”的烙印。
《礼记·中庸》在界定完什么是“中”、什么是

“和”之后，马上强调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

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 物 育

焉”瑑瑤。“大 本”，就 是 根 本，就 是“道”。因 此，由

“中”到“和”，就是“达道”，而只要“致中和”，就可

以使天地实现和谐，使万物得到生长。“中和”是

修身齐家治 国 平 天 下 的 最 高 境 界，而 要 达 到“中

和”，就必须以“中”为根本，通过“中”来求“和”，并
在更高层次上回到新的“中”。因此，儒家非常强

调“中和”之道、“中庸”之道、“中行”之道。
“中”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看作客观事物存

在、发 展、变 化 的 基 本 规 律，因 此“中”本 身 就 是

“道”。程 颐 明 确 表 示：“中 即 道 也”瑑瑥。他 对“中

庸”的解释是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
天下之 正 道，庸 者，天 下 之 定 理”瑑瑦。在 他 看 来，
“中”不仅是道，而且是天下的正道。董仲舒认为：
“阳 之 行，始 于 北 方 之 中，而 止 于 南 方 之 中；阴 之

行，始于南方之中，而止于北方之中。阴阳之道不

同，至于 盛 而 皆 止 于 中，其 所 始 起 皆 必 于 中。中

者，天地之太极 也”瑑瑧。世 间 万 事 万 物 始 于“中”，
止于“中”，“中”因此是决定事物性质、特点和发展

变化的根本，即“太极”。由于“天地之道，虽有不

和者，必归之于和，而所为有功；虽有不中者，必止

之于中，而所为不失”，因此董仲舒十分推崇中和。
他强调：“中者天之用也，和者天之功也”；“夫德莫

大于和，而道莫正于中”；“能以中和理天下者，其

德大盛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，其寿极命”瑑瑨。
如果说“中和”是一种理想的和谐境界，那么

“中庸”就是走向“中和”的必经之路。所谓“致中

和”，靠的就是中庸之道，偏离中庸之道，“中和”的
境界就 无 法 达 成 和 维 系。因 此，孔 子 才 认 为“中

庸”是一种“至德”。他说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鲜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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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矣”瑑瑩。郑玄 对《礼 记·中 庸》篇 题 的 解 释 是：
“名曰 中 庸 者，以 其 记 中 和 之 为 用 也。庸，用

也”瑒瑠。他 还 说：“庸，常 也。用 中 为 常，道 也”瑒瑡。
何晏对此的解释也是：“庸，常也。中和可常行之

德也”瑒瑢。尽管 不 同 学 者 对“中 庸”的 具 体 涵 义 提

出了各种解释，但显然鲜有人质疑“中庸”的要旨

就在于行 中、用 中、执 中，在 于 不 走 极 端瑒瑣。经 过

详细的考证，庞朴提出，儒家典籍赋予“中庸”的全

部含义涉及三层互相关联的意思，即“执两用中，
用中为常 道，中 和 可 常 行”瑒瑤。他 还 由 此 提 出“中

庸”的四种形态：Ａ而Ｂ、Ａ而不Ａ、不Ａ不Ｂ、亦

Ａ亦Ｂ，这四种形态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走极端，坚
持中道。鉴于“中庸”在整个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

位，庞朴强调：“中庸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伦理学说，
更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，是他们处理

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方法论”瑒瑥。
进而，儒家学者提出，要通过“中行”将中庸之

道付诸实 践。所 谓“中 行”，就 是 行 为 要 合 乎“中

庸”之道，做到行中、用中、执中，坚持中立、中正、
中道。《礼记·中庸》明确强调：“执其两端，用其

中于民”瑒瑦。《中 庸》通 篇 所 讲 的 都 是 如 何 在 实 践

中用“中”。《论 语·子 路》也 说：“不 得 中 行 而 与

之，必 也 狂 狷 乎！”瑒瑧 不 论 对 于 统 治 者 还 是 对 于 普

通民众来说，“中行”都是难能可贵的美德，“难能”
在某种程度 上 似 乎 又 进 一 步 佐 证 了“中 行”的 可

贵。这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儒家学说中的“中

行”思想有别于老子的用弱和韩非子的用强，但对

中行的肯定和赞誉在先秦思想家中却是非常普遍

的。根据庞朴的研究，《易经》六十四卦每卦中爻

的爻辞 很 能 体 现“尚 中 观 念”瑒瑨。《周 易》中 已 有

“中行”“中道”“得中”“中正”“正中”等观念，并明

确提出：“得 尚 于 中 行，以 光 大 也”瑒瑩。《荀 子·劝

学》说：“君子居必择乡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辟而

近中正也”瑓瑠。
对“中行”的强调还体现在历代统治者的相传

之道中。根据《论语·尧曰》，尧在传位给舜的时

候说：“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
禄永终”瑓瑡。该篇还指出，舜亦以“中”授禹。根据

伪古文《尚书·大禹漠》，舜传位给禹时说了十六

字真经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

中”瑓瑢。根据清华简《保训》篇记载，文王在弥留之

际要求武王以“中”为处世之道、治国之道。因该

篇在很短的篇幅中多次提到“中”，包括“求中”“得
中”“假 中”“归 中”，因 此 李 学 勤 认 为：“‘中＇的 观

念，或称中道，是《保训》全篇的中心”瑓瑣。根据《逸

周书·五权解》记载，武王在临终前要求即将继位

的成王也要做到“中行”。武王对辅佐成王的周公

说：“维中 是 以，以 长 小 子 于 位，实 维 永 宁”瑓瑤。不

论“允执其中”，还是“允执厥中”，亦或是“维中是

以”，都是在任者要求继任者奉行“中行”之道的谆

谆告诫。对此，王夫之大加赞赏，他说：“其云中道

者，即 尧、舜 以 来 相 传 之 极 致，《大 学》所 谓 至 善

也”瑓瑥。
然而，要真正做到“中和”“中庸”“中行”，不论
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还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，都是非

常困难的。因此，孔子一方面强调“中庸”之为德

的重要性，另一方面又说“民鲜能久矣”。他还说：
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”瑓瑦；“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
禄可辞也，白 刃 可 蹈 也，中 庸 不 可 能 也”瑓瑧。如 果

“中庸”不可能，那么“中和”“中行”也同样不可能，
因为“中和”“中庸”“中行”都是“至德”，需要持久

的修炼和漫长的坚守，即“常行”。
要让人们尽可能地做到“中”，最重要的就是

要“以礼制中”。孔子说：“礼乎礼！夫礼，所以制

中也”瑓瑨。在他看来，“以礼制中”就是通过礼来节

制人的行为，使之符合“中和”之道、“中庸”之道、
“中行”之道。郑玄注《中庸》篇认为：“过与不及，
使道不行，唯礼能为之中”瑓瑩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礼，
才能“制中”，达到“中”的要求。因为“中”一定合

乎“礼”，即符合天理，顺乎人情，合于人心，因此通

过“礼”的教化，人们可以“行中”“守中”。所谓礼，
也就是“理”。孔子说：“夫礼者，理也”瑔瑠。荀子也

说：“曷谓中？曰：礼义是也”瑔瑡。只有“合理”的才

是“合礼”的。因此，荀子说：“凡事行，有益于理者

立之，无益于理者废之，夫是之谓中事。凡 知 说，
有益 于 理 者 为 之，无 益 于 理 者 舍 之，夫 是 之 谓 中

说。事行失 中 谓 之 奸 事，知 说 失 中 谓 之 奸 道”瑔瑢。
在很大程 度 上，“礼”或“理”就 是“中”的 标 准，尚

“中”，也就是尚“礼”、尚“理”，而对于那些不从礼

教的人，则只能以法治之，“以刑教中”。因此，《周
礼》强调：“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，以六乐防

万民之情而教之和”“以乐德教国子中、和、祗、庸、
孝、友”“以刑教中”瑔瑣。

三、“中”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
“平衡”“稳定”“理性选择”

在西方文化中，与“中”最为接近的概念，当属

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提出的“中庸”
（另译“中 道”或“适 度”）瑔瑤。希 腊 文 ｍｅｓｏｔｅｅｓ本

意为居中、适中或中间，因此中国学者把它翻译为

“中庸”“中道”或“适度”，并将其与儒家的“中庸”
思想相提 并 论瑔瑥，是 有 道 理 的。亚 里 士 多 德 从 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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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的角度提出，“事物分过度、不及和适中。德

性的本性就是适中”，“德性就是中庸之道，是最高

的善和非常的正确”，“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，中庸

才是德性”瑔瑦。他所 说 的“中 庸”，也 是 相 对 的，是

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适度，而不是两个极端之间

的绝对“中 点”，因 此，“中 庸”难 求。要 接 近“中

庸”，需要遵从理性的行为准则，“要避开与中间对

立较大的那个极端，命中中间”，做到“两恶相权取

其轻”“矫枉过正”“适度节制”等瑔瑧。
然而，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哲学 家 提 出

的“中庸”概 念 与 儒 家 和 其 他 先 秦 思 想 家 提 出 的

“中庸”概念之间却存在根本的区别。最主要的不

同在于，前者仅从伦理学的角度说明为何以及如

何行“中庸”，而后者从本体论的角度，从万事万物

发展规律 的 高 度，说 明 为 何 以 及 如 何 行“中 庸”。
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些接近“中庸”的办法，并

与孔子的“以礼制中”思想有相通之处，但他把行

“中庸”只是看作获得德性的必由之路，而儒家却

把行“中庸”本身看作可常行之“至德”，而不是走

向“至德”的一种方式。因此，尽管亚里士多德认

为“中庸之道有助于政治的安定”瑔瑨，但他强调“中

庸”追求的 是“公 正”，公 正 是 一 种 中 庸 之 道瑔瑩，这

与儒家提出的“致中和”的目标明显有别。他说：
“关于公正，我们应该研究它……为什么是中庸”；
“公正是做不公正的事情与受不公正的待遇的中

间。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多，另一方面是所有的过

少，公 正 却 是 一 种 中 庸，而 不 公 正 就 是 两 个 极

端”瑖瑠。或 许 也 正 因 为 如 此，亚 里 士 多 德 提 出 的

“中庸”思想没有在西方思想史中传承下来，他的

“中庸”路径后来被“法则”路径所取代。既然人们

追求的目标是德性和公正，那么“中庸”就不是唯

一选择，甚至不是最佳选择。例如，康德提出，“德
性与恶习的区别决不能在遵循某些准则的程度中

去寻找，而是必须仅仅在这些准则特殊的质（与法

则的关系）中去寻找。换句话说，（亚里士多德的）
备受称赞的原理，即把德性设定为两种恶习之间

的中道，是 错 误 的”瑖瑡。在 康 德 看 来，一 个 真 正 有

德性的人必须从原则上敬重法则，而不是在两恶

之间去进行折中的选择。只有出于法则并合乎法

则，人的行为才算得上合乎德性，合乎公正瑖瑢。这

大概是在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中 我 们 很 难 找 到 与

“中”相近概念的原因之一。
为了更好地说明“中”对于理解国际政治的意

义和价值，我们姑且将它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

比较相关的概念“平衡”“稳定”和“理性选择”进行

比较。尽管这三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“中”的三

层基本涵义都具有比较大的可比性和相关性，但

严格来说，其间都 存 在 根 本 性 的 差 异，因 此 无 法

等同。
“平衡”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关涉三个

基本概念：“权力平衡”（ｂａｌａｎｃｅ　ｏｆ　ｐｏｗｅｒ，常译为

“均势”）“威胁平衡”（ｂａｌａｎｃｅ　ｏｆ　ｔｈｒｅａｔｓ）和“利益

平衡”（ｂａｌａｎｃｅ　ｏｆ　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），是 指 国 际 体 系 中 主

要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、威胁分配或利益分配

呈现为一种大致均衡的状态，很多学者都把其中

的某种平 衡 状 态 跟 国 际 体 系 的 稳 定 与 否 关 联 起

来。例如，摩根索认为，权力平衡，即均势，具有两

种形式和两方面功能：一是直接对抗型均势，它有

利于维护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稳定性；二是竞

争型均势，它有利于保护国家的独立性。在摩根

索看来，均势是维持和平的有效手段和主权国家

间必不可 少 的 稳 定 因 素瑖瑣。沃 尔 特 认 为，国 家 想

要均衡的不是权力，而是威胁，确保国际体系稳定

的主要因 素 不 是 权 力 平 衡，而 是 威 胁 平 衡瑖瑤。施

韦勒则认为，比权力平衡和威胁平衡更重要的是

利益平衡，即在单元层次上国家的成本－收益权衡

和在体系 层 次 上 现 状 国 与 修 正 国 之 间 的 力 量 对

比。他说：“体系的稳定取决于修正势力与守成势

力之间的平衡”瑖瑥。另外，这三种平衡也指国际行

为体为实现权力均衡、威胁均衡或利益均衡的状

态而采取的行为或战略，即“制衡”。
然而，不论作为某种均衡状态，还是作为某种

制衡行为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“权力平衡”“威
胁平衡”或“利益平衡”都与作为平衡的“中”有所

不同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国家间权力对比、威胁对比

或利益对比因没有发生剧变而呈现出大致均衡的

状态，与作为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的“中”有异曲同

工之处。一旦权力均衡、威胁均衡或利益均衡的

状态被打破，国际体系就不再稳定，就像人的“喜

怒哀乐”爆发之后，“中”的状态难以为继。但是，
“中”可以指单个行为体的平衡状态，也可以指不

同行为体之间的平衡状态，而“权力平衡”“威胁平

衡”或“利益平衡”却主要发生在两个以上的行为

体之间，极少指称单个行为体。更主要的是，“权

力平衡”“威胁平衡”或“利益平衡”不是指在两个

极端之间行“中道”，不具有“中”之不走极端的内

涵。国家的 制 衡 行 为，不 论“权 力 制 衡”“威 胁 制

衡”还是“利益制衡”，都几乎跟“中”所要求的“中

正”没有关系。有时候，一国为了制衡其他国家反

倒需要采取有违“中道”“中正”的措施，如制裁、联
盟或战争。根据权力转移理论，在权力转移的过

程中，既可能发生由崛起国发起的旨在争夺主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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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修正主义战争，也可能发生由霸权国发起的

旨在消灭或削弱新兴挑战者的防御性战争。为了

解决国际行为体之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，把战争

作为主要手 段 的 做 法 显 然 与“中”的 精 神 背 道 而

驰。
“稳定”概念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从体

系的角度进行界定，并常常与某种结构挂钩。多

极稳定论代表多伊奇和辛格认为，体系是否稳定

取决于“体系维持自身所有主要特征，没有任何单

一国家占支配地位，大多数成员国持续生存和没

有发生大规模 战 争 的 概 率”瑖瑦。两 极 稳 定 论 代 表

华尔兹认为，衡量体系稳定的标准，一是“国际体

系内 调 整 的 和 平 性”，二 是“体 系 本 身 的 持 久

性”瑖瑧。前者提出的 四 个 指 标 与 后 者 提 出 的 两 个

指标，并无实质性差异。多伊奇和辛格所说的“没
有发生大规模战争”和华尔兹所说的“国际体系内

调整的和平性”其实是一回事。在多伊奇和辛格

的概念中，“体系维持自身所有主要特征”“没有任

何单一国家占支配地位”和“大多数成员国持续生

存”，可以理解为华尔兹所说的“体系本身的持久

性”。因此，他们对稳定的界定常常被其他学者或

部分或全部地借鉴和使用。如，米尔斯海默认为，
“稳 定 可 以 简 单 地 界 定 为 没 有 战 争 或 大 的 危

机”瑖瑨。加迪斯认为，稳定的体系就是能够保持该

体系的基本特征，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该体系，
同时能够保证体系成员的生存，并能够防止大规

模战争爆发的国际体系瑖瑩。但是，有所不同的是，
多伊奇和辛格的界定明确把“没有任何单一国家

占支配地位”列为体系稳定的特征，而华尔兹的界

定在这方面并没有说的如此具体，并因此留下了

足够、必要的灵活空间。也正是这点区别使多伊

奇和辛格的稳定概念无法适用于探讨单极霸权体

系是否稳定的问题，而华尔兹的界定可以。因此，
沃尔弗斯在论证其单极稳定论时，直接沿袭华尔

兹的做法，把稳定界定为“和平与持久”瑘瑠。“和平”
即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，“持久”即国际

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。他们争论的焦点问题

不在于什么是稳定，而在于哪种体系结构更有利

于稳定，也就是如何才能实现稳定。
“稳定”的“和平性”在一定程度上与“发而皆

中节”的“和”相似。国际体系内主要行为体之间

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使原有的平衡状态发生

了变动，但还没有被打破，因此“没有发生大规模

战争”，并且随之实现了新的平衡。“国际体系内

调整的和平性”就像是国家间关系在矛盾发作之

后重新回到某种“中”的状态。但与“中”所代表的

和谐 状 态 不 同 的 是，“稳 定”的“和 平 性”并 不 是

“中”的结果，而是制衡的结果，且这种制衡无法在

“和”的基础上产生新的“中”。在很大程度上，“稳
定”所代表的“和平”只是一种消极和平，“中”所代

表的“和平”才是积极和平。“稳定”的“持久性”与
确保“天地 位 焉，万 物 育 焉”的“中 和”状 态 相 似，
“致中和”，使天地实现和谐，万物得到生长。与此

相似，有了体系的持久稳定，才能确保“大多数成

员国持续生存”，“体系维持自身所有主要特征”以
及“体系本身的持久性”，尽管未必意味着“没有任

何单一国家占支配地位”。然而，与“中和”状态迥

异的是，“稳定”的“持久性”更为脆弱。就像吉尔

平在批判两极稳定论时所说的，暂时找到平衡的

鸡蛋很容易被微风吹倒，以制衡为主要机制的体

系结构 很 容 易 受 到 微 小 变 化 的 干 扰 和 破 坏。因

此，体系是否稳定还要看“在一系列特殊条件下，
一个体系中较小的原因引起与其不相称的巨大影

响的倾向”瑘瑡。相 比 而 言，“中 和”状 态 体 现 的 是

“中”与“和”的良性循环，依托的是更为可靠的中

庸之道，因此更为牢固。另外，“稳定”的“和平性”
与“持久性”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张力，甚至互为代

价，但“中”所代表的“和平”“和谐”“中和”状态却

是相互一致的，互为依托。
“理性选择”作为博弈论的重要概念，是指行

为体会经过成本－收益分析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

行动方案，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。该理论认

为，国家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会根据理性选择模型

在诸多可能的选项中选择对其最有利的方案。理

性选择概念的核心是假定行为主体是理性的。所

谓理性，华尔兹认为，是指某种行为①其结果从长

远来看是好的；②是在计算各种因素，包括他国行

为的基础上做出的。他认为，在这个意义上，理性

是一种思想过程。一种行为可能事实上是错误的

（即没能为实现目标而进行正确计算），但却未必

是非理性 的瑘瑢。但 在 博 弈 论 中，理 性 假 定 却 主 要

从经济学角度被更为片面地界定为个体致力于以

尽可能小的耗费来换取最大或最令人满意的某种

价值。冯·诺伊曼与摩根斯顿在他们合著的博弈

论奠基之作《博弈论与经济行为》中，就将理性假

定简化为“最小化－最大化准则”，即每个博弈者都

尽力确保自己的最小收益最大化，或者把必须承

担的最大损失最小化瑘瑣。因此，在沃尔特看来，理

性选择理论分析的是，“面对外生的、无法审慎计

算的环境”，行为体如何实现效应最大化瑘瑤。他由

此从安全研究的角度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批判，
认为该理论不精确、逻辑不连贯、缺少原创性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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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不起事实的检验。西蒙则强调，我们生活在一

个“有限理性”的世界，国家追求的往往不是效应

最大化，而是满足最低要求。因此我们无法严格

依照完全理性模式来分析和预测国家行为，而应

依据有限理性模式，即“满意”模式，用“满意”取代

“最佳”来评判外交决策的结果瑘瑥。
“理性选择”跟“中”一样都是在考虑多种选项

的情 况 下 作 出 某 种 选 择，且 都 有 别 于 利 己 主 义。
诚如基欧汉所说，“理性的假定是说，行为者‘寻求

在一系列连 贯 排 序 的 目 标 中 实 现 价 值 最 大 化＇”。
但理性不等于利己主义，因为“利己主义的假设意

味着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者偏好是基于它们对自己

福利的估算而不是对他者福利的估算”瑘瑦。“理性

选择”在很大程度上与“中”的合度内涵相去甚远。
“理性选择”是指行为体主观上追求收益最大化，
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极端思维，跟“中”的本

意，即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，是截然相反的。“理性

选择”推导出来的最佳选择往往只有一个，追求的

是某种唯一性，而“中”强调的是合度及其所蕴含

的灵活性，因此结果一定是多元的，且因事、因地、
因时的不同而有别。“理性选择”的结果常常会使

得不同行为体陷入冲突，如“囚徒困境”，跟“中”形
成的“和”背 道 而 驰。“理 性 选 择”未 必 是 正 确 选

择，就像华尔 兹 所 说 的，但“中”一 定 是 合 理 的 选

择，正确的选择。甚至个人的“理性选择”会导致

集体的不理性，就像奥尔森通过集体行动的难题

所说明的瑘瑧，而“中”不仅确保个体行为的合理，也

确保集体结果的实现。吉尔平认为，“理性仅应用

于动机，而不是结果”瑘瑨，但“中”既适用于动机，也

适用于结果。或许，“中”的合度内涵与西方文化

中的“合 理 性 的”（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）而 不 是“理 性 的”
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）更为接近，因为“合理性的”是指从他者

的视角来看待事务，发现每个相关方会如何受各

种可能行为的影响，更重要的是根据对可能结果

的评估来改变自己的决策瑘瑩。
“中”的三重内涵：平衡、和谐、合度，分别与西

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“平衡”“稳定”和“理性选择”
较为接近，但至少在规范性上，“中”要优于这些概

念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，“中”能够超越既有西方国

际关系理论在哪种平衡更有利于体系稳定和国家

如何进行理性选择等问题上展开的无谓争论。因

此，“中”之于国际政治的意义不可不察。

四、“中”之于国际政治

尽管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提

出“中”的概念，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却大量存

在“中”的表现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如果“中”的三重

内涵———平衡、和谐、合度，分别用以“中”字 为 核

心的三个概念“中道”“中和”“中庸”来表达，那么

我们可以说，“中道”是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基本

规律；“中和”是国际稳定的基本形态；“中庸”是国

际行为体相互间交往的基本原则。与此相关，“中
行”则是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要求。因此，“中”
的确是我们观察、思考和研究国际政治的重要视

角。
首先，“中道”是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基本规

律。华尔兹在阐释其国际政治理论时非常深入地

讨论过理论与规律的关系，并把理论看作对规律

的解释瑝瑠。但 是，他 在 随 后 展 开 其 国 际 政 治 理 论

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国际政

治的一般规律。而且，他以及其他绝大多数西方

学者所理解的规律仅限于因果规律，即某种原因

导致某种结果的重复性现象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

国际政治发展所具有的内在的、本质的、必然的联

系。对于华尔兹来说，无政府结构使国家选择均

势行为就 是 一 种 规 律瑝瑡。对 于 吉 尔 平 来 说，主 要

大国通过霸权战争实现世界政治的变革就是一种

规律瑝瑢。但是，国 际 政 治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究 竟 是 如

何发展变化的，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变迁有何

规律，其内在的、本质的、必然的联系是什么，既有

国际关系理论却缺少深入讨论。施韦勒对此的解

释是：“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变迁问题在国际关系的

研究中得到的待遇是不够的。造成这种漠视的最

重要的原因在于，揭示世界秩序变迁规律的努力

需要研究动力学。而动力学对于仍旧相对年轻的

政治学领域而言是一个难以应对的挑战”瑝瑣。
其实，中国先秦思想家提出的“中道”，与马克

思主义所揭示的世界发展三大普遍规律（对立统

一、质量互变、否定之否定）是一致的，非常适合于

解释国际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。所谓“中道”，就

是事物发展 在 内 部 矛 盾 推 动 下 由 一 种“中”的 状

态，经过从量变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，发展

到一种新“中”所 呈 现 的 规 律。孔 子 把“中”看 作

“天下之大本”，程颐把“中”看作“天下之正道”，董
仲舒把“中”看作“天地之太极”。他们之所以认为

“中”是万事万物存在、发展、变化的基本规律，是

因为“中”所 蕴 含 的 内 在 矛 盾 会 推 动 事 物 走 向

“和”，也 就 是 达 成 某 种 对 立 统 一 的 平 衡 与 和 谐。
在国际政治中，国家间尽管有矛盾但仍能和平相

处，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，就
是一种由“中”致“和”的 过 程，“和”即“天 下 之 达

道”。当然，“中”并不必然也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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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和”，当“中”所蕴含的内在矛盾走向极端对抗时，
就会造成“不和”。在国际政治中，国家间因矛盾

不可调和而爆发战争，就是一种由“中”到“不和”
的表现。“不和”是一 种“背 道”。但 是，矛 盾 的 解

决又会使事物重新回到某种“中”的状态，就像战

争结束之后国家间解决了原有矛盾，又在新的矛

盾中形成某种平衡一样。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始于

“中”，止于“中”，在偏离之后不断趋向“中”，就是

其发展变化的“中道”规律。国际政治在各种内部

矛盾的推动 下，由 有 序 稳 定 的“中”，经 过“和”或

“不和”，进而发展到新的有序稳定的“中”，就是国

际政治发展的“中道”规律。
其次，“中和”是国际稳定的基本形 态。如 前

所述，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从“和平性”和“持久

性”的角度界定国际体系的稳定，并把“权力平衡”
“威胁平衡”或“利益平衡”看作确保体系稳定的根

本。但是，由于国家之间为了维持某种平衡而不

得不采取制衡行为，有时甚至包括战争，跟“中”所
要求的不走极端的做法南辕北辙，因此，由此形成

的平衡跟以“中”为基础的平衡不可同日而语，在

此基础上形成的体系稳定则是脆弱的，是一种消

极稳定。与之相比，由“中”形成的体系稳定才是

牢固的，才是积极稳定。历史上，冷战期间通过美

苏相互制衡而形成的体系稳定，就是一种消极稳

定，既可以看作一种长和平，也可以看作一种长对

抗。欧洲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

发能够维持“百年和平”，既跟多极均势有关，也跟

主要大国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坚持不走极端的做

法有关。东亚从清朝统一中国到西方列强入侵，
其间也维持了八十多年的和平与稳定，而它的实

现显然跟均势的制衡逻辑无关，而是主要跟礼治

因素有关，因此是一种以“中”为基础的积极稳定，
即“中和”瑝瑤。

所谓“中和”，就是由“中”致“和”形成的稳定

状态，是一种“和而不同”，即能够容忍不同，提倡

多样性。《礼记·中庸》把“和”看作“中”的结果，
而不是制 衡 的 产 物。尽 管 有“中”并 不 必 然 就 有

“和”，但“中”显 然 是“和”的 前 提，有“中”才 能 有

“和”，没 有“中”就 不 能 有“和”。在 国 际 政 治 中，
“中和”状态意味着体系内的国家尽管彼此之间有

矛盾和分歧，但它们都对和平相处有可靠的预期，
都不会把战争作为解决其矛盾和分歧的重要手段

并主动为此做准备。冷战秩序维持的是美苏时刻

有可能开战的“稳定”，是通过相互确保摧毁来避

免热战的“和平”，因此不是“中和”稳定。欧洲和

东亚的长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以“中”为前提的，

各国都不以直接开战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，因此

为“中和”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例证。“中和”作为国

际体系的积极稳定状态，不仅意味着国家之间“没
有发生大规模战争”以及“国际体系内调整的和平

性”，而且意味着“大多数成员国持续生存”，“体系

维持自身所 有 主 要 特 征”以 及“体 系 本 身 的 持 久

性”，尽管未必意味着“没有任何单一国家占支配

地位”。因此，“中和”既具有“和平性”，也具有“持
久性”，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基本形态，是确保“天地

位焉，万物育焉”的根本。
再次，“中庸”是国际行为体相互间交往的基

本原则。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家是理性行为

体，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因此必须通过彼此

制衡才能实现体系稳定。尽管他们也从不同视角

提出很多国家间交往应该遵循的规范，但这些规

范在国家利益面前常常是第二位的。因此，在他

们看来，最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事

实上是国家间交往的第一原则。既然国家间存在

利益冲突，那么要实现稳定就必须借助制衡机制。
然而，从“中”的视角来看，要实现稳定的“中和”，
就必须依靠中庸之道。正如前文所述，由“中”到

“和”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，也不是必然发生

的，而是由“中”既可能走向“和”，也可能走向“不

和”，就像国际政治中，国家间矛盾的发展既有可

能走向和平，也有可能走向冲突甚至战争。而决

定走向“和”还是“不和”的关键在于，国家是否遵

循“中庸”的交往原则。“中庸”是走向“中和”的必

经之路，偏 离 中 庸 之 道，“中 和”的 境 界 就 无 法 达

成，更难以维系。诚如叶自成指出的，实现和平与

和谐的方法之一是发扬中庸之道，用中庸之法处

理国 与 国 之 间 的 关 系，就 是“不 偏 不 倚，持 中

道”瑝瑥。
所谓“中庸”，就是不偏不倚、无过不 及，就 是

适当、合度。在国际政治中，“中庸”之道要求国际

行为体在处理各类国际问题时尽可能找到恰到好

处的解决方案，关照各方的合理关切，且能做到因

时因地因事而异，而不是走极端。“中庸”作为国

际交往的基本原则，不是把国家假定为追求自我

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，而是假定为在预期对

方会如何行事和关照到己方行为会对他方产生何

种影响的基础上选择自己行动方案的合理性行为

体瑝瑦。“中庸”之所以优于“理性选择”，就在于它认

为国家的行为选择会尽可能地合目的、合规律、合
规范，而不是单纯的合利益。因此，“中庸”原则意

味着国际行为体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，都不追求

自我利益的最大化，而是合理、合度地关照各方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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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，尤其是确保集体利益的维护。“中庸”原则还

意味着国际行为体在行为选择时都维持一定的灵

活性，即“时中”，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对自己有利的

所谓最佳选项。“中庸”原则更意味着国际行为体

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都以“和”为目的，把是否导

致冲突看作行为选择是否适当的标准。因 此，中

庸之道既是人生和谐之道，也是世界和谐之道。
综上，国际政治的发展遵循由“中”经“和”或

“不和”到新“中”螺旋上升、循环往复的“中道”规

律，其中“中 和”是 国 际 体 系 最 稳 定 的 形 态，兼 具

“和平性”与“持久性”特征，既使国际社会稳定有

序，又为世界各国长足发展提供可靠保障。而要

成就和维系“中和”体系，国际行为体应以“中庸”
为交往原则，而不是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彼

此制衡。坚持中庸之道的关键则在于“中行”，即

做到行中、用 中、执 中，坚 持 中 立、中 正、中 道，因

此，“中行”应 是 国 家 对 外 行 为 的 基 本 规 范。“中

行”跟“中和”“中庸”一样都是国际行为体可常行

之“至德”。“中”的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

弥补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，甚至克服其

缺陷，还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上发展新型国际关系，
使之更为健 全 和 成 熟，并 在 此 基 础 上 构 建 以“中

和”为常态的“和谐世界”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。

五、“中”之于中国外交

“中”的概念源于中国，“中”的思想和精神深

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“中道”
“中和”“中庸”“中行”既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

哲学，也是历代王朝在内政和外交中一贯奉行的

治世之道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政策的

制定和推行继续深受“中”之思想的影响，处处体

现“中”的精神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中国外交是一种

尚“中”外交，强调守“中道”、致“中和”、行“中庸”。
“中”对于中国外交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，并因此

成为理解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视角。
守“中道”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轴线。中国外交

发展的一个主轴就是根据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规

律确定对外交往的原则和思路，坚持走符合历史

发展潮流的“中正之道”，而不是大幅度地摇摆于

各种极端选项之间。
中国外交守“中道”的表现之一，就是奉行独

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坚持不结盟、不称霸、不

当头。早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，毛泽东《在新政治协商

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》中就强调：“中国必须独立，
中国必须解放，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

作主张，自己来处理，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

有一 丝 一 毫 的 干 涉。”瑝瑧 但 面 对 各 种 外 部 威 胁，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选择“一边倒”“一条

线”“一大片”“两个拳头打人”等偏离“中道”的战

略，以 确 保 国 家 生 存 和 主 权 独 立，直 到 改 革 开 放

后，中国才真正逐步做到了独立自主。１９８５年６
月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明确表

示：“过去有一段时间，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，
我们搞了‘一 条 线＇的 战 略，就 是 从 日 本 到 欧 洲 一

直到美国这样的‘一条线＇。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

战略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”，“我们奉行独立自主

的正确的外交 路 线 和 对 外 政 策”瑝瑨。邓 小 平 还 强

调：“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，是真正的不

结盟。中国不打美国牌，也不打苏联牌，中国也不

允许 别 人 打 中 国 牌。”瑝瑩 由 此，坚 持 独 立 自 主 的 和

平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针。走独

立自主的“中正之道”，就要不结盟、不称霸、不当

头。因为结盟就会走向对抗，就会偏离“中道”，因
此中国积极倡导走“对话而不对抗”“结伴而不结

盟”的国与国交往新路，同时，中国还郑重承诺，绝
不走“国强必霸”的路子。对于中国来说，“无论国

际形势如何变化，无论自身如何发展，中国永不称

霸、永不扩 张、永 不 谋 求 势 力 范 围”。就 像 邓 小

平早在１９９０年就明确指出的，“中国永远不称霸，
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”。

中国外交守“中道”的另一重要表现，就是坚

持走和平发展道路。鉴于“道路决定命运，发展道

路的选择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”，中国

对内选择了一条“符合中国国情、适应时代要求”
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，对外选择了一条

跟西方一些国家发展逻辑截然不同的“和平发展

道路”。从２００５年《中 国 的 和 平 发 展 道 路》白 皮

书，到２０１１年《中 国 的 和 平 发 展》白 皮 书，再 到

２０１９年《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》白皮书，中国政府

一再承诺 并 反 复 阐 释 坚 持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的 决

心。中国强调：“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

民族。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”。因此，“中

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，是基于中国历史

文化传统的必 然 选 择”。同 时，“中 国 走 和 平 发

展道路，来 源 于 对 世 界 发 展 大 势 的 深 刻 把 握”。
国际政治发 展 的“中 道”规 律 告 诉 我 们，和 平、发

展、合作、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，只有在平

等、互利、共赢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合作，才能实现

持续发展；反之，追逐霸权、穷兵黩武，只会消耗国

力、走向衰亡。“要和平不要战争，要发展不要贫

穷，要稳定不要混乱，是各国人民朴素而真实的共

同愿望”。因此，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，符合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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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流，顺应世界大势”。
致“中和”是中国外交的独特导向。中国外交

一向高举和平大旗，把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作为

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，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以捍

卫国家利益为外交第一原则是非常不同的。而中

国外交之所以强调以有利于国际体系维持长期稳

定的“中和”形态为导向，不仅在于和平的国际环

境有利于中国发展，而且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

尚“中”、尚“和”，以“中和”为最高价值，认为只有

由“中”到“和”，才能实现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国与

国之间 的 和 谐 相 处。因 此，中 国 不 仅 主 张“和 为

贵”，并为此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，劝和促谈，而
且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，致力于构建“和谐世

界”“新型国际关系”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以实现

天下大治。
维护世界和平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宗

旨和主要目标。早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，毛泽东在党的

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：“中国共产党的外

交政策的基本原则，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，保
持世界和平，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，互
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，
同 各 国 建 立 并 巩 固 邦 交，解 决 一 切 相 互 关 系 问

题”。在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“和平与发展是时

代主题”之后，中国进一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

外交政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。正是

基于“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”，邓小平明确

指出：“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。在

争取和平的前提下，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，发展

自己的国家，建 设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”。
在２０１９年《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》白皮书中，中国

政府郑重承诺：“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

展的坐标系中，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

命运紧密相连，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

共同利益结合起来，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、全
球发展的贡献者、国际秩序的维护者，为构建人类

命运共同体、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

量”。就像该白皮书所说的，“中国以实际行动维

护世界和平。７０年来，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

一场战争和冲突，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”。
中国外交致力于实现的“中和”状态，是一种

世界各国都用和平手段通过协商和互谅互让解决

彼此间分歧，不以武力相威胁，从而对持久和平有

稳定预期的状态。因此，中国积极倡导国际关系

民主化，提出构建“和谐世界”“新型国际关系”和

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理念。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

主化，用江泽民的话说，就是“全球性问题需要各

国共同解决，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。任

何一个国家和一种力量，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独

自完成 这 个 任 务。各 国 的 事 情 要 由 各 国 人 民 作

主，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。在事关世

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，应该按照联合国宪

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
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”。因此，江泽

民提倡：“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，还是促进共同发

展，都要在 国 际 事 务 中 提 倡 和 贯 彻 民 主 原 则”。
进而，胡锦涛呼吁：“让我们携手合作，共同为建设

一个持久 和 平、共 同 繁 荣 的 和 谐 世 界 而 努 力！”

习近平提出要“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

际关系，打 造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”。要 建 设“和 谐

世界”“新型国际关系”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让不

同文明共存和发展，归根到底在于“中和”。在很

大程度上，正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天下主义情怀，
使中国外交常常以天下为己任，以“致中和”为重

要目标和导向。
行“中庸”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指针。在与他国

交往的过程中，中国总是能够关照到对方的关切，
强调以两国关系的大局和国际稳定的大局为重，
面对问题和争端，总是致力于找到合情合理的解

决方案，强调要讲公道话、办公道事，反对说过头

的话、做过头的事。鉴于国与国之间总会存在这

样那样的不同，中国外交强调以“和平共处”“和而

不同”“求同存异”为原则处理国际关系。即使外

交关系有时难免会陷入斗争格局，中国也反对走

极端，而是主张“有理”“有利”“有节”，坚持原则性

与灵活性的统一，不偏离“中庸”之道。
中国创造性提出的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最能

体现“中庸”精神，因此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

原则，且被中国明确倡导为世界各国发展国际关

系的一般指导原则。毛泽东说：“应当把五项原则

推广 到 所 有 国 家 的 关 系 中 去”。周 恩 来 提 出：
“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（亚非国家）中间

建立友好合作 和 亲 善 睦 邻 关 系 的 基 础”。邓 小

平认为：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，和平共处五项

原则是最好的方式。……总结国际关系 的 实 践，
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。
冷战后，针对西方质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否依

然有效的各种论调，江泽民反驳说：“只有遵循互

相尊 重 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、互 不 侵 犯、互 不 干 涉 内

政、平等互利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严格遵行联合

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，世界各国才能真正和睦相

处”。胡锦涛也表示：“半个世纪以来，和平共处

五项原则经受了历史的考验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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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认同，已经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准则。
在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的今天，和平共处五项原

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、促进共同发展，仍然具有重

大的现实指导 意 义”。习 近 平 更 是 强 调：“和 平

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

征，是一个相互联系、相辅相成、不可分割的统一

体，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、发展水平、体量规模国

家之间的关系”。
中国人具有非常悠久的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传

统，认为在尊重差异甚至矛盾的前提下，达到某种

“中和”状态，实现和谐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

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应然之道。因此，中国外交在

面对矛盾和分歧时倾向于按照“求同存异”的原则

来处理。江泽民特别强调“和而不同”“求同存异”
作为指 导 国 家 间 关 系 基 本 原 则 的 重 要 性。２００２
年１０月，他在访美期间说：“两千多年前，中国先

秦思想家孔子 就 提 出 了‘君 子 和 而 不 同＇的 思 想。
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，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。和

谐以共生共长，不同以相辅相成。和而不同，是社

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，也是人

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

调发展的真谛”。他还说：“各国文明的多样性，
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，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

力。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、社会制度和

发展模式，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。世界各种文

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，在竞争比

较中取长补短，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”。习近

平也强调：“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。只有

在多样中相互尊重、彼此借鉴、和谐共存，这个世

界才能丰 富 多 彩、欣 欣 向 荣”。在 很 大 程 度 上，
中国外交强调“和而不同”“求同存异”，并不是用

来反对中国威胁论以及为中国崛起营造空间的权

宜之计，而是中国人笃行“中庸”之道的体现，因为

中国认为，各国不仅不应因差异性的存在而使国

家间关系陷入敌对，而且应通过发展友好关系来

妥善处理差异和分歧。因此，中国在《中国的和平

发展》白皮书中明确强调：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

原则基础上，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，不同任何

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

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。……坚持通过求同存

异、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，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

于人”。
中国外交行“中庸”之道，还在于只有在非常

必要的时候 才 进 行 外 交 斗 争，且 遵 循“有 理”“有

利”“有节”的原则。邓小平曾强调：“（我们）不随

便批评别人、指责别人，过头的话不要讲，过头的

事不要做。”但在必要的时候，该斗还得斗，就像

江泽民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所说的，“该顶的地方仍

然要顶，对美国的一些无理做法不能迁就，否则它

就会认为你软弱可欺，就会得寸进尺，这样反而影

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”。他还指出：“如何同

美国 打 交 道，是 我 们 外 交 工 作 的 一 个 重 要 课 题。
简要地说，既要有斗争也要有妥协，既要有斗争的

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，要坚持有理、有利、有节，
把维护我国的 根 本 利 益 作 为 首 要 目 标”。坚 持

“有理”“有利”“有节”，是毛泽东提出的非常重要

的斗争原则，就是当斗则斗，对我有利，但斗而不

破。因此，中国的外交斗争一向重视对“度”的把

握，既坚持原则，又保持灵活，即便在矛盾难以调

和时，解决方式也尽可能地不偏离“中庸”之道。
总之，中国是“中道”“中和”“中庸”思想的孕

育者，也是躬行者，这些“优良的思想原则在当代

中国外交中有生动的体现”，从而使中国外交具

有鲜明的尚“中”特色。诚如《礼记·中庸》所说，
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
大德敦 化，此 天 地 之 所 以 为 大 也”。或 许 可 以

说，只有中国这样的尚“中”外交，才称得上真正的

大国外交。

六、结论

作为中华经典概念，“中”不仅可以用来指示

方位，具有地理涵义，并进而具有等级涵义，而且

还常 常 用 来 指 示 可 取 的 行 为 方 式，具 有 平 衡、和

谐、合度等涵义。中国人之所以喜欢“中”，以“中”
为修身之道、治世之道，并因此形成独特的尚“中”
文化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认为“中”既是

天下之大本，也是可常行之至德。
“中”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概念。尽管亚里士多

德提出的“中庸”概念与之相似，但它只具有伦理

学意义，不具有“中”的本体论意义，并且没能在西

方思想史中传承和发展。因此，在西方国际关系

理论中找 不 到 与“中”相 近 的 概 念。虽 然“平 衡”
“稳定”和“理性选择”与“中”的三重内涵：平衡、和
谐、合度较为接近，但至少在规范性上，“中”要优

于这些概念，并且能够超越西方学者在究竟哪种

平衡更有利于体系稳定和国家如何进行理性选择

等问题上的无谓争论。
由于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提

出“中”的概念，因此国际政治中大量存在的“中”
的现实很难得到合理解释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国际

政治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就是“中道”，国际体系

稳定的基本形态就是“中和”，国际行为体相互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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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“中庸”。如果从“中”的视角

来观察、思考和研究国际政治，我们或许能够在理

论上弥补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，甚至克

服其缺陷，还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上发展新型国际

关系，使之更为健全和成熟。
“中”的概念源于中国，“中”的思想和精神深

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，从而使

中国外交打上了鲜明的尚“中”特色。中国外交强

调守“中道”、致“中和”、行“中庸”，处处体现“中”
的精神，“中”因此对于中国外交具有非常独特的

意义，是理解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视角。

注释：

①参见公羊寿传、何休 解 诂、徐 彦 疏：《春 秋 公 羊 传 注

疏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２４９页）。

②同①，第３７１页。

③参见邹吉忠：《从 中 央 之 国 到 天 下 世 界———如 何 在

西方 主 导 的 世 界 上 进 行 中 国 思 考》（《学 术 界》，２００９年 第

５期）。

④参见：中的康熙字典解释（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ｔａｉｃｈａｎｇ－

ｌｅ．ｃｏｍ／ｚｄ／ｋａｎｇｘｉｚｉｄｉａｎ／１４．ｈｔｍｌ）。

⑤参见许慎 撰、段 玉 裁 注：《说 文 解 字 注》（上 海 古 籍

出版社，１９８１年版，第２０页）。

⑥参见 雷 庆 翼：《“中”、“中 庸”、“中 和”平 议》（《孔 子

研究》，２０００年第３期）。

⑦同⑥

⑧参见唐兰：《殷墟文字记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１年版，第

５２－５４页）。

⑨参见王 喆、袁 莹：《读 汉 字，识 中 国———中：中 央 之

国？尚中之国！》（《国学》，２０１１第４期）。

⑩同⑥

瑏瑡参见郑玄 注、孔 颖 达 疏：《礼 记 正 义》（北 京 大 学 出

版社，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１６６７页）。

瑏瑢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８页。

瑏瑣参见黎翔凤：《管子校注》（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４年版，第

２３０页）。

瑏瑤参见陈 跃 文：《论 中 道———中 庸 思 想 的 起 源》（《孔

子研究》，１９９３年第３期）。

瑏瑥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５页。

瑏瑦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５页。

瑏瑧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１页。

瑏瑨参见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３年版，

第１９页）。

瑏瑩参见王夫之：《船山全书（第９册）》（岳麓书社，１９９６

年版，第２４０页）。

瑐瑠参见 廖 名 春：《清 华 简〈保 训〉篇“中”字 释 义 及 其

他》（《孔子研究》，２０１１年第２期）。

瑐瑡参见徐元诰：《国语集解》（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２年版，第

４７０、４７２页）。

瑐瑢同⑥

瑐瑣同瑏瑨，第１７页。

瑐瑤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４页。

瑐瑥同瑏瑨，第１９页。

瑐瑦参见杨伯峻：《孟子译注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６０年版，第

１７７页）。

瑐瑧同瑐瑦，第３１３页。

瑐瑨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４页。

瑐瑩同瑏瑩，第２４０页。

瑑瑠参见庞 朴：《中 庸 与 三 分》（《文 史 哲》，２０００年 第４

期）。

瑑瑡参见王夫 之：《读 四 书 大 全 说》（中 华 书 局，１９７５年

版，第３６５、３６６页）。

瑑瑢同瑑瑡，第４９７页。

瑑瑣参见黄怀 信、张 懋 镕、田 旭 东：《逸 周 书 汇 校 集 注》

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３２６页）。

瑑瑤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１－１６６２页。

瑑瑥参见程颢、程 颐：《二 程 集》（中 华 书 局，１９８１年 版，

第１１８２页）。

瑑瑦同瑑瑥，第１００页。

瑑瑧参见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２年版，

第４４７页）。

瑑瑨同瑑瑧，第４４７、４４４－４４５页。

瑑瑩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４页。

瑒瑠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１页。

瑒瑡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４页。

瑒瑢参见何晏 集 解、皇 侃 义 疏：《论 语 集 解 义 疏》（商 务

印书馆，１９３７年版，第８２页）。

瑒瑣参见 王 岳 川：《“中 庸”的 超 越 性 思 想 与 普 世 性 价

值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，２００９年第５期）。

瑒瑤参见庞 朴：《“中 庸”平 议》（《中 国 社 会 科 学》，１９８０

年第１期）。

瑒瑥同瑒瑤

瑒瑦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５页。

瑒瑧参见程树德：《论语集释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０年版，第

９３１页）。

瑒瑨同瑒瑤

瑒瑩参见周振甫：《周易译注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１年版，第

４７页）。

瑓瑠参见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８年版，第

６页）。

瑓瑡同瑒瑧，第１３４５页。

瑓瑢参见孔安 国 传、孔 颖 达 等 正 义：《尚 书 正 义》（上 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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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０年版，第５３页）。

瑓瑣参见李学勤：《论 清 华 简〈保 训〉的 几 个 问 题》（《文

物》，２００９年第６期）。

瑓瑤同瑑瑣，第５３０页。

瑓瑥参见王夫之：《张子正蒙注》（中华书局，１９７５年版，

第１３３页）。

瑓瑦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４页。

瑓瑧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６页。

瑓瑨同瑏瑡，第１６１５页。

瑓瑩同瑏瑡，第１６６４页。

瑔瑠参见王国轩、王 秀 梅：《孔 子 家 语》（中 华 书 局，２００９

年版，第２２１页）。

瑔瑡同瑓瑠，第１２２页。

瑔瑢同瑓瑠，第１２４页。

瑔瑣参见杨 天 宇：《周 礼 译 注》（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，２００４

年版，第１５７、３２６、１４８页）。

瑔瑤三种 译 法 分 别 参 见 亚 里 士 多 德：《尼 各 马 科 伦 理

学》（中国社会出版 社，１９９９年 版）；亚 里 士 多 德：《尼 各 马

科伦理学》（中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，２００３年 版）；亚 里 士 多

德：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（商务印书馆，２００３年版）。

瑔瑥参见余仕麟：《孔 子“中 庸”思 想 与 亚 里 士 多 德“中

道”思想之比 较》（《北 京 大 学 学 报（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）》，

２００３年第Ｓ１期）。

瑔瑦参见亚里士多德：《尼 各 马 科 伦 理 学》（中 国 社 会 出

版社，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３６、３６、３８页）。

瑔瑧同瑔瑦，第４３页。

瑔瑨参见亚里 士 多 德：《政 治 学》（商 务 印 书 馆，１９６５年

版，第２０７页）。

瑔瑩参见黄显中：《公 正 的 中 间———亚 里 士 多 德 公 正 德

性的中道秉性探究》（《广东社会科学》，２００７年第６期）。

瑖瑠同瑔瑦，第９０、１００－１０１页。

瑖瑡参见康德：《康德著作全集（第６卷）》（中国人民大

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版，第４１６页）。

瑖瑢参见张永刚、刘卓红：《中 道 与 法 则：亚 里 士 多 德 与

康德德性思想比较》（《学术研究》，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）。

瑖瑣参见汉斯·Ｊ·摩根索：《国家间政治———寻求权力

与和平的斗争》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０年版，第

２２９页）。

瑖瑤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　Ｍ　Ｗａｌｔ：Ｔｈｅ　Ｏｒｉｇｉｎｓ　ｏｆ　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

（Ｃｏｍｅｌｌ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８７）。

瑖瑥参见Ｒａｎｄａｌｌ　Ｌ　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：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　ｆｏｒ　Ｐｒｏｆ－

ｉｔ：Ｂｒｉｎｇｉｎｇ　ｔｈｅ　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　Ｓｔａｔｅ　Ｂａｃｋ　ｉｎ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

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，１９９４，Ｖｏｌ．１９，Ｎｏ．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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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　ｉｎ　Ｅｕｒｏｐｅ　ａｆｔｅｒ　ｔｈｅ　Ｃｏｌｄ　Ｗａｒ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Ｓｅ－

ｃｕｒｉｔｙ，１９９０，Ｖｏｌ．１５，Ｎｏ．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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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，２００６年版，第３１３页）。

参见丁 孝 文：《“中 和”思 想 与 中 国 外 交》（《国 际 问

题研究》，２００５年第５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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